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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姻制度內的年齡歧視－為何不能與年紀小的人談戀愛？ 

 

伍翠瑤 

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 

引言 

現代社會中，唯一受確認的給合只有在法律條例下的婚姻註冊制度。只有在

婚姻制度下結合的伴侶，才能擁有法律保護的法律地位和權利，如稅項減免、申

請公共服務，以及享用社會或公司為配偶的福利。在絕大多數國家的婚姻法裏，

不論社會發展是否到達自願及單身的結合，都似乎合理化地理解結婚的基本單位

是為男女之結合，即異性戀的結合。對於這一個文化產物，已經有不少學者對婚

姻制度的限制進行了研究和批評，指出它對人們性活動、模式的改造和控制，管

制了人們選擇性對象及伴侶性別的可能性，它只包含異性戀者而未有包括同性戀

者，及其他「性」別的人士。可是對結合這文化產物，及與它相輔相成的社會道

德規範關係的研究不多，仿佛只要符合地方政府規定的伴侶，跟隨法例註冊得到

法律制度保障的異性戀伴侶，同時亦會合理化地得到社會認同，符合道理標準。

但是法律保障並不等於受到社會大眾的接納，本文將從歷史發展背景，以誇代戀

指出法律制度的不足，在道德壓力下，人類選擇性的不足。 



婚姻制度與家庭的歷史背景 

在人類歷史發展史中，不少學者都指出婚姻制度的建立是由於出現了經濟利

益的一個文化結果。從最遠的性歷史中，人類由於生活於簡單的採集果實及原始

種植的社會裏，擁有生育及哺育能力的婦女成為社會的中心，小孩只能從生理關

係中知道自己的母親是誰，從未知道父親為誰。以母系社會為中心社群在現代社

會大多都已滅絕，連鮮有與「文明」文化的中國摩梭族的母系社會，也正逐漸失

去了它的面貌。歷史學家的研究發現，導致母系社會滅絕的其中一大原因正是社

會生產力的發展和轉變，由母系社會的採集和簡單種植，走向提高打獵生產力所

出現的畜牧業及以犁耕為主的農業。由於男性在打獵及農業的生產力逐步取代採

集果實，社會亦漸漸走向以男性主導，同時亦因為過剩的生產力產生「財產」，

繼承權的概念隨之而起（劉達臨，２００１）。 

為保障獲得繼承權的後代與自己擁有同血緣關係，男性沒法如女性一樣從生

理方面確定子女的來源，非得從生命之源-性關係開始，將由個人到伴侶的性關

係規定在特定的範圍內，才可保障血緣的來源，形成性關係私有化。性關係私有

化非單只在私領域內宣示，也必要在公領域範圍內公佈，以告誡及通知在社群中

生活的其他人，這兩個人結合後性關係的私有化；其他人不得再與他們有性關

係，從而保證繁衍下代與自己的血緣關係。亦伸延至財產繼承權與血緣連上緊密

關係。這延續及發展到現代婚姻的中一個重要的元素-婚內性行為的合理化及繁

殖下代為婚姻的一個原因，以確保財產(或其他形式的遺物)有後人繼承。如若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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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性關係建立於婚姻以外，令後代未能確保父親的血緣，或未有在婚姻內履行

生育的「義務」，為家庭生下一男半女，輕則沒人繼承宗族血緣，重則令某一個

宗族滅絕。兩者都被認為脫離了社會的規範，都會受到家庭在道道層面的批評。 

在中國社會生活的人們從出生的一刻，以「家」為成長單位開始，婚姻制度

與家庭的關係也一直存在生活當中。尤其是在儒家思想社會中，國家的興盛與否

與社會上的每一個人(大部分是指父權社會下的權力擁有者-男人)都有親密的關

連。而要令社會走向真善美，每個人都先要「修身」、「齊家」才能「治天下」。「修

身」要先做到「富貴不能淫，貧賤不能移，威武不能屈」等的大丈夫表現，繼邢

從社會的最基本元素-「家」由內而外，每人以修身為本，遵循人倫關係內的五

倫：父子、君臣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，以「家」為中心從親到疏，社會自然走向

安定及真善美（鄔昆如，１９９３）。同時，由於儒家思想中，認為必須嚴守封

建禮教的性條規-三從四德，要「未嫁從父，出嫁從夫，夫死從子」，遵循「婦德、

婦言，婦容及婦功」(易銀珍、蔣璟萍，2006)，從細微的生活習慣到一顰一笑都

有符合禮教的規範，完成生活在父權社會的壓迫下，「嫁個好丈夫」成為了她們

一生唯一的目標，她們只能在結婚後才能現身於人倫關係之中，婚前她們根本是

不存在於社會中。女性由於要遵守婦道不能與丈夫之外的人有性關係，所有的性

關係都只出現在婚姻制度之內。只要所有人都跟隨層層的人倫關係生活，社會就

能穩定、安定的發展。雖然香港接受了百年的英國殖民統治，但是幾千年的中國

傳統文化仍然深深的影響著社會上的華人文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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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律政司及入境事務處的資料，中國及香港兩在不同

的歷史背景發展出來的婚姻法當中有不少相類似的規定： 

1) 獨身的一男一女；離婚或鰥寡者必須提交由管豁法院/地區所發出有關其先前

婚姻的解除婚姻判令或其先前婚姻證明及其配偶的死亡證明書； 

2) 男女雙方必須完全自願；及 

3) 到達法定婚齡。 

從這三大條例之中，不難發展社會對人類的性活動管制，並沒有因為經濟隨

日月發展而有翻天覆地的改變，以下將逐點將其與歷史進行赤裸裸的對比： 

第一點 - 獨身的一男一女-顯然與中國歷史背景對婚姻的要求是相輔相成，

結合的對象必須為男女，並不包含同性的結合。只是現今的制度規定的結合模式

是一對一，不再是父權社會中可接受的一夫多妻制。哪這個單一伴侶的模式又從

來而來的？不少學者都指出西方的性關係歷史受著中世紀時代、千多年的天主教

統治影響，認為性活動只有一個明確的目的-生殖，所有脫離這個目的的性行為

及性生活都被認為是惡而受到嚴厲懲罰，甚至是處死。到了維多利亞時代更將人

類性關係管制加以箝制，性行為與道德冠上關係，認為性行為割裂全整的人，妨

礙人的全面發展，進一步控制性活動的範圍(高樂田，2004)。中國的法律條例亦

因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，在 1980 年修改婚姻法，正式廢除封建主義婚姻家庭制

度，同時建立了婚姻自由、一夫一妻、男女平等的社會主義婚姻家庭制度(香港

特別行政區政府律政司，2002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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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點 - 雙方必須完全自願-似是將性及對女性的壓迫解放後得來的結果，

男女同樣擁有選擇伴侶的權力。但從結合方式的角度而言，自己選擇伴侶結合仍

是包含了對性對象管制的影子。雙方必須在自己選擇以後，道德上放棄其他的選

擇，遵守婚姻承諾，令性對象私有在婚姻之內，避免其他性行為衍生出社會問題，

讓社會穩定發展。自由選擇伴侶只是防止以伴侶未為自己選擇、生活習慣等等的

藉口取消婚約而破壞社會安定的一個方法而已！幾千年以來，性對象的選擇權仍

然被壓在整體社會安定之下。 

第三點 - 到達法定婚齡，不但是控制了合理化性行為開展的年齡，更是對年

長者選擇伴侶的一個規範；未達婚齡的人被認為是無性的動物，所以任何人與未

能婚齡的人發生性行為，即使在雙方同意及自願發生性行為，根據香港法例都違

反了第 200 章<刑事罪行條例>第 123 及 124 條 – "與年齡在 13 歲以下的女童性

交"及"與年齡在 16 歲以下的女童性交"條例。任何男子與一名年齡在 13 或 16 歲

以下的女童非法性交，即屬犯罪，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，可分別處終身監禁及判

處監禁 5 年(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律政司，2008)。法律條例列明被控的對象是男

性，暗示著女性處於受壓的一方，法律條例要保障的對象是沒有選擇權的婦女們。 

 

婚姻與年齡-性能力與醫學的角力 

每天都有不少經過自由戀愛而選擇跟隨法律確認身份的男女，進行不同形式

而又合乎法律的結婚儀式。但社會不知從何時開始，對婚禮加了其他的元素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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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一個最明顯的就是年齡。不論是甚麼性別，在二十出頭左右就開始面對家人或

朋友對你的結婚對象進行不同程度的「研究」，「你有沒有男/女朋友?」、「有沒有

打算甚麼時間結婚?」、「你都已經到了這樣的年紀了，為什麼還沒有男/女朋友

呢?」、「結婚後多久打算生小強呢?」，相信這些有關個人與他人結合的問題，每

個人或多或少都曾經遇過，可見婚姻與生育被連上了重大的關係，在還有生殖能

力之事，人們的性活動成為了討論的對象之一，延續了生殖與繼承權血緣的歷史

因素，有性能力的人都被離不開道德層面上「合法」的婚姻制度，只有在婚內性

活動才能被道德所接納。可是當年齡過了四十歲(尤其是女性)，這些問題會逐漸

減少，特別是與性有關的問題，不會再被問要生多少個孩子。踏入了某個年齡後，

「性」像是從人中一點一滴的流走，仿佛他們已經不再需要性，不論是隨著年齡

的更長，不論是什麼性別，都在性階層中逐步由高向低處流動，慢慢走向低層，

性的能力亦隨年齡慢慢從他們的個體中消失。這個「能力論」背後當然有一個強

而有力架構支持著，它就是醫學；隨著科技的發展，科技醫學變成強大的學術架

構，以非感情化、純理性的角度將所有的事物納入它的體系，在科學霸權下所有

事物都是粒子組成，物件之間的關係就單純的成為了粒子之間的關係，實驗、論

證等使得人類無法從理性的角度與科學周旋，而人類的感性由於始於個人，並未

能如科學那麼將事物逐一分開及獨立於其他物件，所以凡是從感性出發的感覺都

只能停留在個人的層面，並不能成為一個先於個人而能於公眾公平討論的東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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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不少醫學指出隨著年紀漸長，性能力會出現生理上的變化，陰莖需要較長時

間的直接刺激才可勃起，高潮時陰莖抽送的力度及射精的力度亦會較弱；女性於

更年期後陰道的潤滑分泌將會減少，需要較長時間的刺激才會有性興奮，而高潮

的強度亦會減低(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衛生署， 2005)。踏入中年以後的男女，也

從自己的身體變化中發現力不從心，漸漸相信醫學對自身的評價，性亦慢慢非自

然地淡出。社會上的人也對醫學知識深信不疑，所以中年以後的男女不論在公開

或私人的領域，都失去了年輕時對性討論的空間，認為他們不再需要性，不接受

他們對性仍然有所需求，所以當這些人們提出自己在性方面的要求，他們都會被

指摘「咸濕佬」、「枯井逢春」，單從這些形容詞中顯然從道德層面上對他們的打

壓，「咸濕」是指那些不安守本份、對性有過分要求的中年男士，他們不單沒有

好好的面對自己性能力減退的「事實」，反而還逞強自己依然如青年時對性有強

烈的需要。「枯井逢春」更是對女性的性要求的一個嚴厲的批評，一方面是從封

建角度批評對性活動有所要求的女性，另一方面更將她們比喻為垂死的樹木，得

靠與其他人發生性行為才能令自己起死回生，將女性在性滿足全歸功於男性。不

管是甚麼性別，年齡是從社會規範下加予性活動的一個重要條件，年青人不單有

討論「性」(泛指在異性戀社會中的異性陰道交)的空間更有實踐的機會，隨年月

逝去討論的空間不斷收窄，實踐的機會亦在道德打擊下愈來愈少。 

 由於被認為性能力下降與年齡增長，踏入中年以後的人們不能像年輕時擁有

較大的結婚控制能力，他們一方面都批評不應放縱性慾，另一方面亦被懷疑繁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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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代的能力。一對未能繁衍下代的伴侶，根本未能滿足社會對婚姻的最基本要

求，在這一點而言，性能力衰退的異性戀伴侶與同性戀伴侶面對著相同的問題。 

合法結合的誇代戀為何得不到祝福？ 

 學者 Mary Bernstein 在 Gender,Ｑueer Family Policies and the Limits of Law 一文

中指出法律的局限性，法律的訂立與改變並不能改變社會對其一事的意識形態，

只能提供一個討論的平台，法律本身與社會接受並不一定有連帶的正面關係。如

誇代戀在法律層面上並不違法，只要結合雙方合乎上文提出婚姻制度的三大要求

及當地的法律條文，沒有人可以阻止他們在法律建制下的合法性，可是在社會層

面上並不一定接納其合理性。「誇代戀」 – 一個較中性的形象詞，指相戀雙方

年齡有明顯差距，一方足以成為其伴侶之父親或母親，社會一般稱為「黃昏戀」

或「忘年戀」，從這兩個中港常用的形容詞，不難發現社會道德層面對「誇代戀」

的批評。「黃昏」指的是人生已經走到晚期，結合未必能滿足生育的社會願望，

也同時批評未有好好處理性能力減退的生理變化。「忘年」更是將兩人形象為有

如病者一樣，忘記倫理環環緊扣的關係，忽略對社會的道德影響。 

近年最轟動世界的誇代戀，相信非中國有物理學教授、諾貝爾獎得主楊振寧

先生及其第二任太太翁帆小姐莫屬。在 2004 年 12 月的中國，年屆 82 歲的楊教

授在汕頭迎娶 28 歲的第二任太太，逾半世紀的年齡差距的結合令筆者第一次認

識楊教授；當時社會對這事有強烈的反應，第一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雙方年齡

差距有五十四年，在一般的家庭內是爺孫的年齡差距；第二楊教授為中國走出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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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科學發展的最要一員；第三更是因為翁小姐是位離婚婦人及曾為楊教授的學

生，令這般「忘年戀」加上了「師生戀」，令關係更加複雜。他們的結合在學者

Gayle Rubin “Thinking Sex: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一文

中，不單未能符合所有「好的」性，同時也處於最受爭議的「壞的性」中。 

 

 

 

   「好的」性 ： 

       婚內、  

       異性戀、 

       一夫一婦、               有爭議的「性」: 

       生殖性、…               非婚的性伴侶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淫、…              「壞的」性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誇代的、… 

 

Gayle Rubin 的性等級：圍繞線問題的競爭 

 

所以有不少的報導指責楊教授不應在古稀之年與壯年的女性結合，認為楊教

授未能滿足翁小姐的性需求，也有認為翁小姐比楊教授的子女還年輕，似乎有違

道德倫理，報章都爭相報導楊教授愛情史和與翁小姐的相交經過，在網路上亦有

不少的討論，直到現在還有不少網路上討論版討論著兩人的生活，當然包括性生

活(新浪網，2004)。他倆是自願而又屬於獨身的中國公民，遵照國家法律正式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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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成為夫婦，卻要受到不斷的報導及批評等騷擾，私人生活經驗成為公眾討論的

話題。對於楊教授，批評大多是集中在他的性能力，相信了醫學主導的大眾紛紛

認為老人對性已經失去能力，而且也認為他沒有好好處理自己性能力衰退的問

題，他倆的結合未必可以生育屬於楊教授和翁小姐兩人的下一代，未能滿足傳統

對婚姻的要求。美國性學專家阿爾弗．金賽在 1938-1949 年在美國開展的研究，

發現中年人、甚至是老年人大概仍平均每周性交一次 (謝爾巴特赫，2000)，證明

長者仍然有能力進行性活動，不過他們的性行為模式由需要大量體力的陰道交

合，轉為擁抱、撫摸和接吻等。近來有不少的醫學研究也指出長者從維持性生活

可減慢性器官的退化，也可保持正面情緒及消減孤獨和空虛感，與保持自我價值

及自尊(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衛生署，2005)。這些研究的結果為非年輕人的性活

動平反，指出他們也有進行性活動的能力和必要。 

 

道德、法律霸權與自主 

 從楊振寧先生及翁帆小姐這活生生的例子，足以證明合乎現代法律而又自願

性的結合和性關係，並不會因為法律權威賦予道德上的合理化。不管社會經濟發

展如何，人們都總會從傳統思想的陰霾下思考，使得道德批評加緒於事件之上，

甚至是比法律條例更有影響力，個人事件亦可能與有違道德而被公開討論。個人

的選擇權也因為受著道德規範而減少，在現今追求人個人化的社會中，道德、法

律與個人選擇經常出現對峙的局面，如果處理這三方面中的角力成為了現代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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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一大問題，個人的選擇在法律的管制下，加上道德規範下，所能提供的選擇已

變少之又少。所以大多異性戀的人們還未能逃離傳統帶給男女的角色定型和生活

模式，要在每次家庭聚會中準備回答來自各方的關懷問題，也有不少人被潛移默

化地接受了傳統道德角色，強迫別人以道德規範而行，或以道德執行者的身份對

其他人進行道德批評；要反擊傳統思想模式的先驅，必先要對自己的位置和身份

清楚及了解，同時也要做好心理準備應付，才不易被道德洪流下淹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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